
 

 
 
 

介紹人合約書 

本協議乃由下述甲乙雙方訂立，並於二零一三年     月     日起開始生效： 

 
甲方 永業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乙方  
地址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 1號 
荊威廣場 12樓 1209室 
地址  

電話 (852) 8192 6877 電話  

傳真 (852) 3019 6102 電郵  

 
第一條、乙方的責任及授權範圍、資歷限制 
1 本合約不構成任何授權顧問成為獨立之機構或團體。 
2 乙方應以誠信發展公司的服務項目，並詳盡提供甲方相關服務資料。 
3 乙方不得向其他人士及組織，洩露任何客戶的資料。 
4 乙方在進行服務業務時，不能代表甲方向邀約客戶做出任何承諾及保證。 
5 乙方需向甲方報聘，並向公司申報最新之資料。 
6 乙方將獲甲方授權核發顧問執行號碼，以識別其身份及服務積分，用以參加由公司主辦之各項獎勵及會
議。 

7 乙方得遵守甲方所制定之獎勵制度。 
8 在合理懷疑投保案件的品質情況下，甲方保留拒絕接受申請的權利。 
9 乙方需有至少一年的金融、保險等相關行業資歷。 
  
第二條、廣告 
1 乙方不得代表甲方或利用甲方名義，印刷文宣稿或進行任何廣告或宣傳活動。如須印刷及設計任何提及
甲方的資料，須事先獲得甲方的核准。 

2 所有由甲方設計及印製之資料，均屬甲方所有，得隨時收回，乙方不得修改上述資料及文件。 
  
第三條、VIP單一制度及獎金說明 
1 不論是自行申請或是透過介紹人申請，所有顧問的獎勵制度將會相同，沒有上下級的區別。 
2 甲方將按甲方網站所列明之服務費來支付乙方。（甲方網站所列示之服務費為最新資料，如乙方之案件
發生於更早時間，將以案件發生之時間來計算乙方之服務費） 

3 甲方將於每月之 18 號或之前發出獎勵報表，並於每月 20 號匯出相關服務費（遇假日提前）。服務費將
按產品公司所發出之幣別，以電匯或支票（金額大者一律以支票支付）付款至乙方香港本地的銀行帳戶。 

4 如客戶取消該項服務項目，甲方得從乙方之服務費中扣除相關服務費。 
5 如客戶在保單繳費期滿前退保，甲方得依據產品公司扣佣之比例，自乙方服務費中扣除。 
6 乙方必須提供香港本地的銀行帳戶，若帳戶非匯豐銀行，則將產生手續費用，轉帳手續費需由乙方自行
吸收。 

7 倘乙方未有香港本地帳戶，且亦未提供薪轉指定帳戶申請書，則甲方將先代為保留相關服務費用，直至
乙方提供合格之銀行帳戶為止。 

8 承上，經甲方判定非特殊情事下，甲方拒絕開立支票予乙方在香港以外的地區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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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Smile微笑客服服務 
1 甲方將在乙方申請介紹資格成功後，依據合約上適合聯絡的時間，專人予乙方聯繫。 
2 甲方電訪之主要內容包含以下： 
 1) 回覆您目前希望瞭解的事情或疑問 
 2) 協助您將甲方主要服務之 Email設定在您的電子信箱 
 3) 協助您設定手提電話 APP軟體 
 4) 協助您了解甲方網站的使用方式 
3 甲方將於電訪完成後，免費郵寄一套精美的服務文宣給乙方，文宣內容包含以下： 
 1) 顧問服務指南   1 
 2) 客戶服務指南   1 
 3) 永業資料夾     1 
 4) 永業 L型夾  1 
4 如乙方需要更多甲方之服務文宣，可再向甲方申購採買。（速遞費用需由乙方自行負擔） 
  
第五條、App口袋秘書服務 
1 甲方將提供手提電話 App即時服務（目前使用軟體：LINE）予乙方。 
2 透過 App口袋秘書服務，乙方可以詢問及要求協助的事項包含以下： 
 1) 建議書需求 
 2) 保險商品的投保問題 
 3) 續期服務文件的填寫問題 
3 其他未於上述列明的事項，請透過甲方網站查詢及提問，甲方將有專人於網站上直接回覆您的訊息。 
  
第六條、客戶權益移轉 
1 倘若乙方因故無法繼續服務客戶，甲方將依據乙方期望，將乙方之客戶移轉至指定顧問。 
2 倘若甲方之服務不符合乙方期望，甲方接受且願意協助乙方將客戶移轉至其他通路。 
  
第七條、合約終止情況 
1 私自編印，使用未經甲方核可之服務資料。 
2 以不實之內容，使客戶或新進人員產生錯誤之認識。 
3 以不當方式之服務之行為，如刊登不實之廣告或自行印製誇大文宣等。 
4 以甲方名義，服務未經甲方同意之介紹人或介紹公司。 
5 乙方如惡意欺騙或瞞騙客戶資料、擅自將服務費退予客戶，經查獲立刻終止合約，並需承擔法律責任。 
6 乙方如因以上情況終止合約，甲方仍將發放當年度服務費，但乙方自第二年起需將所有案件轉至其他介
紹服務商。 

7 乙方若需申請介紹人異動，需告知甲方原因，由甲方依據當時情況與相關人事聯繫並決定是否接受相關
申請。唯重新申請後原件之續期利益仍歸屬於原介紹人。 

8 若乙方惡意於組織內部進行慫恿他人異動介紹人至他處等其他利害衝突事情發生，經確認屬實後，甲方
仍將發放當年度服務費，但將會立即取消乙方介紹資格。 

  
第八條、其他 
1 本合約書一式兩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2 本合約書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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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與您聯絡的時間】(可複選) □ 0930-1200 □ 1200-1400 □ 1400-1730 □ 其他                  

介紹人姓名（如有）： 
現職 

公司名稱  職稱  任職年期  

經歷 

1 公司名稱  職稱  任職年期  

2 公司名稱  職稱  任職年期  

3 公司名稱  職稱  任職年期  

乙方服務費用匯款帳戶資訊（限香港本地銀行） 

如您非使用香港匯豐帳戶，將可能被收取跨行轉帳手續費用 

銀 行 名 稱 ：   

分 行 名 稱 ：   

帳戶英文名：   

帳 戶 號 碼 ：   

Sw i f t  Co d e：   

   
服務費發放日為每月 20日（遇假日提前），獎勵報表將於每月 18日提供。如您本期有獎金需發放，但尚無香港銀行 

帳戶可提供，將為您保留至您提供合格帳戶為止；您亦可填寫《ISA薪轉帳戶指定聲明書》將佣金轉入第三人之香港 

帳戶，我們將盡職透過電話聯繫您與第三方確認此申請屬實。 

 
甲方：永業保險經紀有限公司 乙方：  
 
 
 
  
授權代表人簽署及蓋章 
簽署日期： 

 
 
 
  
介紹人簽署及蓋章(如有) 
簽署日期： 

 

 本頁需簽署 

 

◎ 需附個人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或 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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